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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矿证券有限公司

关于深圳市致尚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全资子公司与关联方共同投资暨关联交易的核查意见

五矿证券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五矿证券”或“保荐机构”）作为深圳市致

尚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致尚科技”或“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

在创业板上市的保荐机构，根据《证券发行上市保荐业务管理办法》《深圳证券

交易所创业板股票上市规则》《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 2号—

—创业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及《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 13

号——保荐业务》等相关法律法规和规范性文件的规定，对致尚科技全资子公司

与关联方共同投资暨关联交易进行了核查，具体核查情况如下：

一、关联交易概述

（一）本次关联交易基本情况

深圳市致尚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的全资子公司香港春生实业有限公司（以下简

称“香港春生”）拟与香港大医科技有限公司（暂定名，以实际注册登记为准，

以下简称“香港大医”，投资协议丙方陈和先指定的主体）共同投资爱柠美科技

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爱柠美”）。其中，香港春生与香港大医拟分别以人民币

700.00万元的价格（按 1美元兑换人民币 7.2元汇率折算为 972,222美元）认购

爱柠美新增注册资本 447,985美元（即认购爱柠美新发行股份 447,985股，占爱

柠美增发后总股本的 10.0000%），认购价款中的 447,985美元用于实缴新认购注

册资本出资，认购价款超过认购新增注册资本的部分计入爱柠美的资本公积。

本次增资完成后，爱柠美股权结构如下：

序号 股东名称 持股数量（股） 持股比例

1 艾柠美科技有限公司 2,000,000 44.6444%

2 陈明宏 1,524,875 34.0386%

3 陈重光 59,000 1.3170%

4 香港春生 447,985 10.00%

5 香港大医 447,985 10.00%

合计 4,479,845 1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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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关联关系说明

深圳市大医科技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深圳大医”）拟投资设立全资子公司

香港大医科技有限公司，公司董事、副总经理陈和先先生持有深圳大医 55%股份，

公司副总经理、董事会秘书陈丽玉女士的配偶翁文高先生持有深圳大医 45%股份。

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创业板股票上市规则》等相关规定，深圳大医及香港大医

为公司的关联方，本次交易构成关联交易。

（三）审议情况

公司于 2025年 5月 9日召开第三届董事会第六次会议和第三届监事会第五

次会议分别审议通过《关于全资子公司与关联方共同投资暨关联交易的议案》。

公司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董事长陈潮先先生与陈和先先生为兄弟关系，公司

董事陈和先先生及董事长陈潮先先生作为关联董事对本议案回避表决。

本次公司全资子公司与关联方共同投资暨关联交易事项在提交董事会审议

前已经公司独立董事专门会议审议通过。本次关联交易不构成《上市公司重大资

产重组管理办法》规定的重大资产重组，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创业板股票上市

规则》《深圳市致尚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章程》等规定，本次关联交易事项在董事

会审批权限范围内，无需提交股东大会审议。

二、关联方基本情况

公司名称：香港大医科技有限公司（暂定名，以实际注册登记为准）

董事：拟设立，以实际注册登记为准

注册资本：拟设立，以实际注册登记为准

主营业务：拟设立，以实际注册登记为准

注册地址：拟设立，以实际注册登记为准

财务数据：拟设立，暂无开展经营业务。

与公司的关联关系：深圳大医拟投资设立全资子公司香港大医科技有限公司，

公司董事、副总经理陈和先先生持有深圳大医 55%股份，公司副总经理、董事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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秘书陈丽玉女士的配偶翁文高先生持有深圳大医 45%股份。根据《深圳证券交易

所创业板股票上市规则》等相关规定，深圳大医及香港大医为公司的关联方，本

次交易构成关联交易。

三、交易标的的基本情况

（一）交易标的的基本情况

标的公司：爱柠美科技有限公司

注册地址：Unit 2703A，27/F., 148 Electric Road North Point, Hong Kong

公司类型：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香港特别行政区法律设立的有限责任公司

注册证书编号：3346802

商业登记证号码：7599935

董事：陈明宏。

经营范围：投资兴办实业

本次增资前，爱柠美股权结构如下：

序号 股东名称 持股数量（股） 持股比例

1 艾柠美科技有限公司 2,000,000 55.81%

2 陈明宏 1,524,875 42.54%

3 陈重光 59,000 1.65%

合计 3,583,875 100.00%

爱柠美主要财务数据：

单位：万美元

项目 2024年度

总资产 413.24

净资产 224.58

营业收入 47.80

净利润 -345.71

注：2024年度财务数据未经审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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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交易标的的资产权属情况

本次交易标的资产权属清晰，不存在抵押、质押及其他任何限制转让的情况，

不存在涉及诉讼、仲裁事项或查封、冻结等司法措施，也不存在妨碍权属转移的

其他情况，标的公司亦不存在被列为失信被执行人等失信情况。

四、投资协议的主要内容

（一）交易各方

甲方：爱柠美科技有限公司（标的公司）

乙方：香港春生实业有限公司（公司全资子公司）

丙方：陈和先

丁方：陈明宏，中国台湾居民，为爱柠美科技有限公司实际控制人及董事。

（二）股份认购及购买计划

1、股份认购计划

乙方及/或乙方指定的主体（以下合称“乙方”）和丙方及/或丙方指定的主体

（以下合称“丙方”）拟以现汇的形式认购甲方向乙方及丙方增发的合计占甲方

增发后总股本 20%的股份，其中乙方认购甲方增发后总股本的 10%，丙方认购

甲方增发后总股本的 10%。（以下简称“股份认购计划”）

甲方增加注册资本 895,970美元（对应增发股份 895,970股，以美元标明面

值，每股面值 1.00美元），甲方的注册资本由 3,583,875美元增加到 4,479,845美

元（对应甲方的总股本由 3,583,875股增加到 4,479,845股），其中乙方以人民币

700万元的价格（按 1美元兑换人民币 7.2元汇率折算为 972,222 美元）认购甲

方新增注册资本 447,985美元（即认购甲方新发行股份 447,985股，占甲方增发

后总股本的 10.0000%），认购价款中的 447,985美元用于实缴新认购注册资本出

资，认购价款超过认购新增注册资本的部分计入甲方的资本公积，丙方以人民币

700万元的价格（按 1美元兑换人民币 7.2元汇率折算为 972,222 美元）认购甲

方新增注册资本 447,985美元（即认购甲方新发行股份 447,985股，占甲方增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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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总股本的 10.0000%），认购价款中的 447,985美元用于实缴新认购注册资本出

资，认购价款超过认购新增注册资本的部分计入甲方的资本公积。

2、股份购买计划

各方一致同意，在股份认购计划实施完毕后 2个月内，若甲方成功引入丙方

及丁方均书面认可的投资人投资甲方，则丙方不实施额外向丁方购买甲方 10%

股份的股份购买计划，若在股份认购计划实施完毕后 2个月内，甲方未能成功引

入丙方及丁方均书面认可的投资人投资甲方，则丙方在完成甲方、丙方及丁方三

方协商确定的丙方业绩考核目标后 1 个月内与丁方签署向丁方购买丁方所持甲

方 10%股份（即 447,985股股份）的《股份购买协议》，通过受让丁方所持甲方

10%股份的方式取得甲方 10%股份。（股份认购计划和股份购买计划以下合称“本

次交易”）。

3、本协议各方一致同意并确认，本次交易标的公司 100%股权投后的整体估

值为人民币 7,000 万元（大写人民币：柒仟万元整），按 1 美元兑换人民币 7.2

元汇率折算为 9,722,222美元。

（三）违约责任

1、本协议生效后，如甲方违反本协议的约定，未能让乙、丙方认购本协议

规定认购的全部或部分股份的，甲方应按照乙方、丙方对应认购款项的 5%的金

额分别向乙方、丙方支付违约金。但因乙方、丙方存在违反本协议内容的情形除

外。

2、本协议生效后，如乙方、丙方未在约定的支付时间内向甲方支付股份认

购款的，每延期一天按未支付认购款项的万分之五向甲方计付违约金，违约金不

得超过乙方、丙方对应认购款项的 5%的金额。

3、股份购买计划执行时，如丁方未能按照约定向丙方转让丁方所持甲方 10%

股份，丁方应按照股份转让款的 5%的金额向丙方支付违约金。但因丙方存在违

反本协议内容的情形除外。

4、股份购买计划执行时，如丙方未在约定的支付时间内向丁方支付股份转

让款的，每延期一天按未支付股份转让款的万分之五向丁方计付违约金，违约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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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得超过股份转让款的 5 %的金额。

（四）协议的成立和生效

本协议自协议各方均签署之日起成立并自以下条件均满足之日起生效：

（1）本协议各方已正式签署本协议。

（2）乙方所属母公司致尚科技已就乙方参与股份认购计划依法履行完毕内

部决策程序。

五、交易目的和对上市公司的影响

（一）交易目的

公司全资子公司本次拟投资的标的公司主要从事电子产品、医疗器械、计算

机软硬件及辅助设备零售、仪器仪表销售及健康咨询服务（不含诊疗服务）等。

公司全资子公司与关联方共同投资爱柠美，通过充分整合各方技术、行业经验等

优势，为公司产业链的扩张提供支持和帮助，有利于进一步提升公司的创新能力，

整合科技创新资源，巩固公司的行业地位和影响力，强化公司的竞争优势、可持

续发展能力和核心竞争力。

（二）存在的风险

公司全资子公司与关联方共同投资符合公司战略规划及未来发展的需要，但

经营效果将依赖于未来的宏观环境、行业政策变化等因素，存在一定的市场、经

营等方面的风险。公司本次投资的收益具有不确定性，请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三）对公司的影响

公司全资子公司与关联方共同投资的资金来源为自有资金，不会对公司当期

的财务及经营状况产生重大不利影响，不存在损害公司及股东利益的情形。公司

全资子公司与关联方共同投资有利于加快公司产业整合步伐，进一步实现公司持

续、健康、稳定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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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本次交易相关的审议意见

（一）独立董事专门会议意见

公司第三届董事会第四次独立董事专门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全资子公司与

关联方共同投资暨关联交易的议案》，经审核，独立董事认为公司此次参与投资

爱柠美，有利于进一步巩固公司的行业地位和影响力，强化公司的竞争优势、可

持续发展能力和核心竞争力，预计会对公司未来的财务状况、经营成果、业务布

局产生积极影响。公司本次对外投资的出资额的资金来源为自有资金，不会对公

司的财务及经营状况产生重大不利影响，不存在损害公司及股东利益的情形。综

上，我们同意将该议案提交公司第三届董事会第六次会议审议，关联董事需回避

表决。

（二）监事会意见

公司第三届监事会第五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全资子公司与关联方共同投

资暨关联交易的议案》，监事会认为：公司参与投资爱柠美的资金来源为自有资

金，不会对公司的财务及经营状况产生不利影响，不存在损害公司及股东利益的

情形。公司本次对外投资有利于巩固公司的行业地位和影响力，同时提高公司外

延式投资的灵活性和投资效率。该事项决策和审议程序合法、合规。综上，我们

同意公司此次参与投资爱柠美。

六、保荐机构核查意见

经核查，保荐机构认为：本次关联交易已经公司独立董事专门会议审议通过，

董事会及监事会分别审议批准且关联董事回避表决，履行了必要的审批程序，符

合《深圳证券交易所创业板股票上市规则》《公司章程》等相关规定的要求。公

司全资子公司与关联方共同投资暨关联交易的事项符合公司战略和发展需要，未

损害上市公司和股东的利益，不会对公司独立性产生影响。综上，保荐人对公司

全资子公司与关联方共同投资暨关联交易的事项无异议。

（以下无正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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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页无正文，为《五矿证券有限公司关于深圳市致尚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全资子

公司与关联方共同投资暨关联交易的核查意见》之签章页）

保荐代表人：

温 波 宋 平

  

五矿证券有限公司

年 月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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